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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核數師

董事會建議委任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持續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以提升企業管治

效率。因此，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起辭任本集團外聘核數
師職務。董事會建議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集團新任核數師，以填補陳葉馮會

計師事務所辭任後所出現之空缺。

載有有關更換本公司核數師之資料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之通函將盡快寄交

本公司股東。

為提升 IPE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企業管治效率，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委任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陳葉馮會計師事

務所」）持續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因此，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自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起辭任本集團外聘核數師職務。

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已於其分別致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辭任函件內確認，並

無其認為有關其辭任之情況須知會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此外，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事
項須知會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

為促進本集團業務擴展及全球化，董事會建議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集團新任核
數師，以填補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辭任後所出現之空缺，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

批准後，方可作實。因此，有關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之普通決議案將
於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予本公司股東。

載有有關更換本公司核數師之資料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之通函將盡快寄交本公
司股東。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崔少安先生、吳健南先生、何如海先生、黎文傑先生
及李志囱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則包括鄭岳先生、蔡翰霆先生及胡國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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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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